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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辦理醫療（事）機構開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標準作業程序 

壹、目的：使醫事人員辦理開業及其歇業、登記事項變更、停業、復業

與補（換）發登記時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。 

貳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牙體技術師法第 18 至第 23 條 

  

參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附件： 

  一、開業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

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（所繳之影本資料不清晰無法辨識者，

請提供正本供查驗）。 

   （三）半身正面脫帽近照（3 個月內）之相片 1 吋 3 張。 

   （四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五）負責人資格證明文件。 

   （六）位置簡圖及設備詳圖。 

   （七）公會證明文件。 

   （八）完成各款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（限需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

者，請提供「行政院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積分管理系統」下載

之各項積分列表）。 

   （九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1 份。 

   （十）牙體技術所之設施及設備請依設置標準檢附牙體技術師(生)名

冊與執業登記申請資料（限依申請設施及設備者提供）。 

   （十一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

份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十二）私章。 

   （十三）牙體技術所開業執照規費新台幣 1,000 元、執業執照規費新

台幣 300 元（領照繳費）。 

  二、歇業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

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三）開業執照正本（繳回作廢）。 

   （四）執業執照正本（繳回作廢）。 

   （五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 /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執照遺失具結書（

限遺失開、執業執照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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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六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七）私章。    

 三、登記事項變更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

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（所繳之影本資料不清晰無法辨識者，

請提供正本供查驗）。 

   （三）半身正面脫帽近照（3 個月內）之相片 1 吋 3 張。 

   （四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五）位置簡圖及設備詳圖（限地址變更者）。 

   （六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七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1 份（限地址變更者，地址刪減免提供）。 

   （八）開業執照正本（限姓名、科別、機構名稱或地址(指同區遷移者) 

變更、門牌整編，繳回作廢者）。 

   （九）執業執照正本（限姓名、名稱變更者，繳回作廢）。 

   （十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 /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執照遺失具結書（限

遺失開、執業執照者）。 

   （十一）公會證明文件。 

    (十二)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十三）私章。 

   （十四）牙體技術所開業執照規費新台幣 1,000 元、執業執照規費新

台幣 300 元（領照繳費，限換開、執業執照者）。 

  四、停業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（事）機構停業、復業登記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三）開業執照正本（背面註記後發還） 

    (四) 公會證明文件。。 

   （五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六）私章。 

  五、復業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（事）機構停業、復業登記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（所繳之影本資料不清晰無法辨識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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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提供正本供查驗）。 

   （三）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四）開業執照正本（背面註記後發還）。 

   （五）原停業同意函影本。 

   （六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   （七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八）私章。 

  六、補發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

申請書【（民）表一】。 

   （二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（所繳之影本資料不清晰無法辨識者，

請提供正本供查驗）。 

   （三）半身正面脫帽近照（3 個月內）之相片 1 吋 2 張。 

   （四）牙體技術師(生)證書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。。 

   （五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 /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執照遺失具結書。 

   （六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七）私章。 

   （八）牙體技術所開業執照規費新台幣 1,000 元、執業執照規費新台

幣 300 元（領照繳費，限換開、執業執照者）。 

  七、換發 

   （一）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

申請書【（民）表一】。 

   （二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（所繳之影本資料不清晰無法辨識者，

請提供正本供查驗）。 

   （三）半身正面脫帽近照（3 個月內）之相片 1 吋 2 張。 

   （四）醫事人員證書正本（驗後及背面註記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

份（應有前執業註記）。 

   （五）開業執照正本（繳回作廢）。 

   （六）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 份

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   （七）私章。 

   （八）牙體技術所開業執照規費新台幣 1,000 元、執業執照規費新台

幣 300 元（領照繳費，限換開、執業執照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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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 

  一、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開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申請一次告知單（表一）。 

  二、新北市診所設立（變更）實地勘查紀錄表（表二）。 

  三、新北市診所變更登記事項查核表（表三）。 

  四、新北市醫療（事）機構歇業查核表（表四）。 

  五、新北市醫事檢驗/醫事放射所設施評估勘查表（表五）。 

  六、新北市物理/職能治療所設施評估勘查表（表六）。 

  七、新北市牙體技術所設施評估勘查表（表七）。 

  八、新北市語言治療所設施評估勘查表（表八）。 

  九、新北市聽力所設施評估勘查表（表九）。 

  十、新北市醫療（事）機構開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應備文件檢核表（附

件一）。 

伍、名詞解釋： 

  一、開業：係指醫事人員申請於本市開設醫療院所並發給開業執照。 

  二、歇業：係指機構不再營業或遷移本市其他區或其他縣市。 

  三、登記事項變更：係指醫療機構設置科別、機構名稱、病床數、機

構地址擴充或遷移等登記內容變更（機構處所在

同一區遷移者，以變更地址辦理，若遷移本市其

他區者，以歇業辦理）。 

  四、停業：係指擬於一段時間內（其間如超過 1 年以上者，即應辦理

歇業）暫停營業，惟不包括受停業處分者。 

  五、復業：係指停業後，機構擬恢復開業，惟不包括受停業處分者之

復業。 

  六、補發：係指開業執業執照因故遺失重新申請補發。 

  七、換發：係指開業執業執照因故污損申請更換。 

陸、其他：  

  一、申請開業者須先至相關公會取得證明文件。 

  二、申請開業者，審查負責人資格證明文件： 

   （一）醫師：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院、診所接受二年以上之醫

師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者為限。 

   （二）醫事檢驗師等其他醫事人員：年資之採計以各醫事人員相關法

規規定為限。 

  三、申請開業、變更地址者，審查建築物使用執照部份請依下列規定

辦理： 

   （一）建築物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者：用途相符之「建築物使用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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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本」。例如：診所申請開業、變更地址時檢附之建築物使用

執照用途別應為「診所」，若使用執照用途別非為「診所」但

樓地板面積小於 500m2，符合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

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」附表規定者，免辦理變更使

用執照，若不符合該要點附表規定或樓地板面積大於 500m2

者，則請至「本府工務局建照科」申請「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」。 

   （二）建築物如為民國 60 年 12 月 22 日建築法修正公布施行前建造

完成且未曾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者，請於下列文件擇一提供： 

         １、建物登記謄本（配合本府推動人民申請案件「免書證、免

謄本」便民作業，由權責機關自行上「地政資訊管理系統」查

詢該建物登記謄本並下載附件）。 

         ２、本府工務局核發之「合法房屋證明」文件。 

  四、有關申請機構歇業或機構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管制藥品管

理人姓名等登記事項變更，請依「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3

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」赴所在地衛生所辦理管制藥

品登記證停、歇業、變更申請。 

  五、申請開業、歇業、登記事項變更、停業、復業、補發、換發於辦

公時間內，由本人或代理人赴開業所在地衛生所辦理，若處所遷

移本市其他區者，可赴新開業所在地衛生所辦理歇、開業。 

https://e-service.tpc.gov.tw/hypage.cgi?HYPAGE=default/index_2.htm&clsid0=1&clsid1=23&clsid2=71&cond=all

